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S000-A111080B（姓名及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邱劭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50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S000-A111080B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

年陸月。

　　事　實

一、BS000-A112008B(下稱甲男，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係

被害人BS000-A112008（下稱乙女，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

卷）之叔叔，2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

員關係。甲男明知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未滿14

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於民國110年7、8月間某日，在

乙女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之住處（地址詳卷）房間內，基於對

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伸入乙女內褲，見乙

女欲將其手拉出內褲，仍違反乙女之意願，徒手強行撫摸乙

女之下體1次，對乙女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得逞。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

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而乙女於本院審理時，

業經傳喚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而乙女所為上開陳述，查

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故認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

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

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甲男及其辯護人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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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

院卷二第77至79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

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

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

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

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並有於110

年7、8月間居住在乙女住處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

褻之犯行，辯稱：伊只有洗澡時須進入乙女房間拿衣服，並

未撫摸乙女下體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如下：

　⒈乙女於警詢時陳稱：伊睡覺時，或伊與弟弟、被告3人一起

玩時，被告會摸伊下面，睡覺時被告將手碰到內褲裏，玩得

時候，被告是在短褲外摸下面等語，但於審理時改稱是在玩

手機時摸下體，已有不符，且其就時間、次數、頻率敘述模

糊，警詢時稱僅記得這1次，其他次也有發生，但因時間太

久，就記不得等語，就是否遭侵害、侵害次數語焉不詳；且

本案案發原因係因乙女之鄰居及胞姐均指稱遭被告性侵，被

害人因此或為胞姐或鄰居出氣，或幻想自己被性侵，而誤認

自己遭受性侵，又乙女所述有將遭被告性侵之事告知其母，

亦與乙女之母到庭所述未聽聞乙女講述遭被告性侵之情節不

符，且乙女審理時雖有哭泣，不排除因審理壓力所致，故難

以其單一指述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本案幾無補強證據，社工到庭證稱以無法記憶乙女之案件是

乙女主動向社工反應，或社工詢問後乙女被動陳稱有遭被告

性侵，對於乙女接受詢問時之情緒反應未有特殊補充，尚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補強乙女之指述。

　⒊乙女母親到庭證稱與被告相處在案發前後並無不同，亦無從

補強乙女之指述。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為乙女之叔叔，其於案發時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

子，案發時與乙女同住在花蓮縣秀林鄉住處等事實，為被告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34頁），核與乙女於本院審

理時證述、乙女之母BS000-A112008A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

(見警卷第21至25頁、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並有被

告、乙女之戶籍資料、乙女之手繪現場圖、被害人代號與真

實姓名對照表、犯罪嫌疑人真實姓名對照表、個案匯總報告

附卷可稽(見偵卷不公開卷第97頁、第101頁、第107頁、第1

09至111頁、本院不公開卷第253頁至323頁)，故此部分事

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及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

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

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

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

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

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

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而言。再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

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

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

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

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認，其待

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

而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

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

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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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

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

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

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

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3241、338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判決要旨參

照）。

　 ⒉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期

間，在住處房間內玩手機，當時有穿褲子，被告將手伸進

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殖器，當時有將被告的

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辦法拉出來，被告就

繼續摸，被告摸伊下體不只1次，有時是被告於伊睡覺時摸

下體，地點有時在房間，有時在客廳，但在房間次數較

多，感覺很不舒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觀

諸乙女於本院審理時之前揭證述內容，乙女表示確定就案

發時間為國小4至5年級，被告進入房間，將手伸進乙女之

內褲撫摸下體，經乙女拒絕欲將被告的手拉出後，被告仍

強行為之等情節，就案發經過、發生時間、地點、方式等

關於本案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事實之主要情節，俱能具體描

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且其於交互詰問過程，聽聞檢察

官詢問被告對其所做之事情經過，回答遭被告用手摸下體

時當場崩潰哭泣（見本院卷一第427頁）。依乙女在案發時

年僅10歲，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僅13歲，非智識程度甚高

或思想成熟之成年人，其就被告對其所為猥褻行為之具體

經過、情形、感受等節，尚能清楚記憶及描述，並於證述

遭猥褻之事更有哭泣落淚之情緒表現，苟非親身經歷，因

此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依其年紀、心智及人生經

驗，自無可能就上開案發經過，始終為詳實之陳述，且於

本院審理時距離案發時已約3年，仍有如此情緒強烈反應，

顯見其確有遭受內心難以忍受且不舒服之經歷，堪認乙女

上揭證詞，憑信性甚高。況就乙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反應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心理狀態，佐以證人即本案社工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伊記得乙女向其陳述被摸這件事情時，有詢問乙女之

感受，乙女當時說不喜歡被告，並對被告感到很厭惡，但

因為當時被告已經搬走，所以感到很放心，而沒有害怕或

緊張之情緒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5頁），可知乙女於本案

發生後，向他人陳述本案情節時，有對被告有厭惡之情緒

狀態，並因被告搬離其住所有感到放心之心理狀態，綜合

其到庭證述時回想案發時之情緒反應，且為本案客觀性證

人徐雁琦就乙女於陳述該等經過時所為之觀察，乙女出現

憎惡被告之情緒反應，實與乙女之智識、年齡可能出現之

反應，至為合理，復與其審理時所述感覺不舒服之反應相

符，與一般遭受性侵者所可能出現之負面、憎惡加害人等

情緒相當，益證其所述被告所為之犯行，應可信實。

　 ⒊再依本案發覺之歷程，參酌乙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伊大姑的女兒BS000-A111043（即另案被害人楊○○〈真實

姓名及年籍均詳卷〉，下稱丙女）亦遭被告侵犯，乙女胞

姐去安慰丙女，丙女對伊告知：舅媽，乙女之姊好像也遭

被告侵犯等語，後來社工到家裡拜訪，在客廳跟乙女聊

天，經社工告知乙女被摸下體之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

至25頁），及證人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經學校通

報乙女胞姐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當時負責調查乙女胞姐案

件之主責社工，至乙女家裡拜訪時，因需一併調查家內其

他兒少，故有詢問乙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至444

頁），另佐以個案匯總報告111年3月1日之紀錄，記載略

稱：丙女遭住在隔壁之被告性侵害事件通報，因丙女說出

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實，經堂姐丙女及其母詢問乙女胞姐

（丙女堂妹）是否遭被告不當對待，乙女胞姐始告知有遭

被告性侵害，因恐懼未告知父母等節（見本院彌封卷第255

至257頁），足徵本案係因丙女遭被告性侵害案件遭通報

後，經親屬詢問及社工調查，乙女胞姐、乙女始陸續說出

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並非毫無緣由率然提出指控；而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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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母警詢時亦證稱：伊與乙女之父討論，畢竟將被告從小

養大，乙女之父把被告當兒子，決定不提告等語（見警卷

第25頁），顯見被告與乙女家庭情誼深厚，致使乙女、乙

女胞姐可能顧及親情而選擇隱忍，至丙女事件爆發後經社

工關懷而願意吐露實情，難認乙女有刻意說謊或捏造事實

之情形，況乙女及其父母均不提出告訴，乙女之母更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與伊小孩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22頁），顯見乙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應無仇怨或糾紛，實

無從認定乙女有虛偽構陷被告之可能性。

　 ⒋此外，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

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

該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

頗效應。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

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

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

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

即無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其由

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

祇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

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

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與乙女具堂姊妹關係之丙女因遭被告性侵害事件遭通

報，而被告於該案，分別於110年7、8月間，對丙女強行撫

摸胸部、下體，並以陰莖插入陰道抽插對丙女為強制性交

行為得逞，又於110年12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下體及試圖以

手指插入陰道為強制性交未遂行為，另再於111年2月26日2

3時許對丙女以隔著內撫摸下體之方式為強制猥褻行為，經

被告坦承犯罪，本院以112年度原侵訴字第00號判決判處有

罪確定等情，有該案判決（見本院卷第481至487頁）、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依據該判決記載之

犯罪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密集接近，且犯罪手法與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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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包括徒手強行撫摸下體之強制猥褻手段，犯罪手法如出

一轍，而被害人住所相近（乙女住在丙女隔壁），顯示被

告犯罪具地緣關係、被害人均為被告親屬且均為兒童或少

年，得徵被告習以年幼之女性親屬作為發洩性慾對象，可

見本案之犯罪情節與被告經有罪判決確定之先前犯罪情節

具有驚人之相似性，亦足證明乙女前揭證述內容當認屬

實。

　 ⒌辯護人固主張乙女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處，乙女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時無人在場及其正使用手機

等情節均與警詢不符而不可採，然乙女於本院審理時就其

遭被告摸下體之次數已證稱有等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

41頁），衡諸乙女年齡僅13歲，依其年紀於審理時難免緊

張，未經思索即率予回答，且距離案發時間已過3年餘，乙

女就其告知本案情節之對象，因次數眾多，難免記憶發生

模糊、混淆，無違常情。故其就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主要構

成犯罪要件事實以外的細節，或有前後所述不盡相符之情

形，因尚未違背常情，自難僅憑此等微疵，即認乙女所證

被害經過，全屬虛妄；況乙女已就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

假期間，遭被告將手伸進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

生殖器，及有將被告的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

沒辦法拉出來等強制猥褻之時間、地點、方式等主要犯罪

構成要件事實均證述明確，所述情節又大致流暢，無詞不

達意或答非所問等情形，辯護人亦無爭執前開主要犯罪構

成要件事實與警詢時所述有不一致之處，故辯護人所執前

詞爭辯，尚難憑採。

　 ⒍乙女之母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向乙女確認遭被告性侵

犯後，當下不相信，因小孩子對被告舉動態度都很好，相

處也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但其就丙女遭被告

性侵後與被告相處情形亦證稱：事情爆發前，被告與丙女

也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頁），而被告坦認其有

對丙女為前述性侵害行為並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已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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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可見性侵害被害人遭侵害後，其對外表現之處理方式

本就因人而異，不能遽以單憑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

像對加害人表現出憎惡之情緒反應，即逕認無性侵害之事

實；況如前所述，被告與乙女間具親屬關係，乙女及乙女

父、母不願尋法律途徑懲罰被告，雙方親誼濃厚，則乙女

年紀尚幼，為顧及親屬關係選擇隱忍不發，將憎惡之情緒

隱藏內心，對外表現仍與被告相處良好，迄至其他親屬性

侵害事件爆發，經社工主動關懷而獲得傾訴管道即委實吐

露遭性侵害情節亦符合常情，故辯護人以此質疑乙女所述

之真實性，顯非可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各節，均無足採，故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

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為乙女叔

叔，雙方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

被告對未滿14歲之女子即乙女犯本件強制猥褻犯行，該當家

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就該

犯行並無罰則規定，故仍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有同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應論以同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

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固規定故意對兒

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惟該條項但書復明文

規定：「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

定者，從其規定。」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224條之

1所規定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係特別規定以被

害人年齡尚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要件，故犯該罪者應毋

庸再依該條規定加重處罰，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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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有另案犯妨害性自主

案件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即丙女部分）之前案紀錄，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不佳；⒉為乙女之叔

叔，係乙女長輩，並已成年，本應對尚處於兒童成長階段之

乙女細心呵護，維護其人身安全，協助其正常成長，擁有快

樂之童年，竟僅為滿足其性慾，見其同住年幼之乙女可欺，

下手實施強制猥褻犯行，毫無人倫、法治觀念，並欠缺對他

人身體自主權尊重，所為應予非難；⒊所為不僅使乙女童年

蒙上陰影，對親人間信任蕩然無存，並致乙女日後之身心發

展有嚴重負面影響，所生損害嚴重；⒋否認犯行，亦未向乙

女坦認錯誤及賠償，修復其所致損害之犯後態度；⒌自述國

中畢業、從事鷹架搭建、無需扶養人口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

況（見本院卷二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蔡培元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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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徐紫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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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S000-A111080B（姓名及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邱劭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0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S000-A111080B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BS000-A112008B(下稱甲男，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係被害人BS000-A112008（下稱乙女，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之叔叔，2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甲男明知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於民國110年7、8月間某日，在乙女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之住處（地址詳卷）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伸入乙女內褲，見乙女欲將其手拉出內褲，仍違反乙女之意願，徒手強行撫摸乙女之下體1次，對乙女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得逞。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而乙女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喚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而乙女所為上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故認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甲男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二第77至79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並有於110年7、8月間居住在乙女住處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只有洗澡時須進入乙女房間拿衣服，並未撫摸乙女下體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如下：
　⒈乙女於警詢時陳稱：伊睡覺時，或伊與弟弟、被告3人一起玩時，被告會摸伊下面，睡覺時被告將手碰到內褲裏，玩得時候，被告是在短褲外摸下面等語，但於審理時改稱是在玩手機時摸下體，已有不符，且其就時間、次數、頻率敘述模糊，警詢時稱僅記得這1次，其他次也有發生，但因時間太久，就記不得等語，就是否遭侵害、侵害次數語焉不詳；且本案案發原因係因乙女之鄰居及胞姐均指稱遭被告性侵，被害人因此或為胞姐或鄰居出氣，或幻想自己被性侵，而誤認自己遭受性侵，又乙女所述有將遭被告性侵之事告知其母，亦與乙女之母到庭所述未聽聞乙女講述遭被告性侵之情節不符，且乙女審理時雖有哭泣，不排除因審理壓力所致，故難以其單一指述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本案幾無補強證據，社工到庭證稱以無法記憶乙女之案件是乙女主動向社工反應，或社工詢問後乙女被動陳稱有遭被告性侵，對於乙女接受詢問時之情緒反應未有特殊補充，尚難補強乙女之指述。
　⒊乙女母親到庭證稱與被告相處在案發前後並無不同，亦無從補強乙女之指述。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為乙女之叔叔，其於案發時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案發時與乙女同住在花蓮縣秀林鄉住處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34頁），核與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乙女之母BS000-A112008A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21至25頁、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並有被告、乙女之戶籍資料、乙女之手繪現場圖、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犯罪嫌疑人真實姓名對照表、個案匯總報告附卷可稽(見偵卷不公開卷第97頁、第101頁、第107頁、第109至111頁、本院不公開卷第253頁至323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及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再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認，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41、338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期間，在住處房間內玩手機，當時有穿褲子，被告將手伸進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殖器，當時有將被告的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辦法拉出來，被告就繼續摸，被告摸伊下體不只1次，有時是被告於伊睡覺時摸下體，地點有時在房間，有時在客廳，但在房間次數較多，感覺很不舒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觀諸乙女於本院審理時之前揭證述內容，乙女表示確定就案發時間為國小4至5年級，被告進入房間，將手伸進乙女之內褲撫摸下體，經乙女拒絕欲將被告的手拉出後，被告仍強行為之等情節，就案發經過、發生時間、地點、方式等關於本案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事實之主要情節，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且其於交互詰問過程，聽聞檢察官詢問被告對其所做之事情經過，回答遭被告用手摸下體時當場崩潰哭泣（見本院卷一第427頁）。依乙女在案發時年僅10歲，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僅13歲，非智識程度甚高或思想成熟之成年人，其就被告對其所為猥褻行為之具體經過、情形、感受等節，尚能清楚記憶及描述，並於證述遭猥褻之事更有哭泣落淚之情緒表現，苟非親身經歷，因此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依其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自無可能就上開案發經過，始終為詳實之陳述，且於本院審理時距離案發時已約3年，仍有如此情緒強烈反應，顯見其確有遭受內心難以忍受且不舒服之經歷，堪認乙女上揭證詞，憑信性甚高。況就乙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反應與心理狀態，佐以證人即本案社工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記得乙女向其陳述被摸這件事情時，有詢問乙女之感受，乙女當時說不喜歡被告，並對被告感到很厭惡，但因為當時被告已經搬走，所以感到很放心，而沒有害怕或緊張之情緒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5頁），可知乙女於本案發生後，向他人陳述本案情節時，有對被告有厭惡之情緒狀態，並因被告搬離其住所有感到放心之心理狀態，綜合其到庭證述時回想案發時之情緒反應，且為本案客觀性證人徐雁琦就乙女於陳述該等經過時所為之觀察，乙女出現憎惡被告之情緒反應，實與乙女之智識、年齡可能出現之反應，至為合理，復與其審理時所述感覺不舒服之反應相符，與一般遭受性侵者所可能出現之負面、憎惡加害人等情緒相當，益證其所述被告所為之犯行，應可信實。
　 ⒊再依本案發覺之歷程，參酌乙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大姑的女兒BS000-A111043（即另案被害人楊○○〈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下稱丙女）亦遭被告侵犯，乙女胞姐去安慰丙女，丙女對伊告知：舅媽，乙女之姊好像也遭被告侵犯等語，後來社工到家裡拜訪，在客廳跟乙女聊天，經社工告知乙女被摸下體之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5頁），及證人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經學校通報乙女胞姐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當時負責調查乙女胞姐案件之主責社工，至乙女家裡拜訪時，因需一併調查家內其他兒少，故有詢問乙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至444頁），另佐以個案匯總報告111年3月1日之紀錄，記載略稱：丙女遭住在隔壁之被告性侵害事件通報，因丙女說出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實，經堂姐丙女及其母詢問乙女胞姐（丙女堂妹）是否遭被告不當對待，乙女胞姐始告知有遭被告性侵害，因恐懼未告知父母等節（見本院彌封卷第255至257頁），足徵本案係因丙女遭被告性侵害案件遭通報後，經親屬詢問及社工調查，乙女胞姐、乙女始陸續說出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並非毫無緣由率然提出指控；而乙女之母警詢時亦證稱：伊與乙女之父討論，畢竟將被告從小養大，乙女之父把被告當兒子，決定不提告等語（見警卷第25頁），顯見被告與乙女家庭情誼深厚，致使乙女、乙女胞姐可能顧及親情而選擇隱忍，至丙女事件爆發後經社工關懷而願意吐露實情，難認乙女有刻意說謊或捏造事實之情形，況乙女及其父母均不提出告訴，乙女之母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與伊小孩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顯見乙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應無仇怨或糾紛，實無從認定乙女有虛偽構陷被告之可能性。
　 ⒋此外，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即無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其由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祇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與乙女具堂姊妹關係之丙女因遭被告性侵害事件遭通報，而被告於該案，分別於110年7、8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胸部、下體，並以陰莖插入陰道抽插對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又於110年12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下體及試圖以手指插入陰道為強制性交未遂行為，另再於111年2月26日23時許對丙女以隔著內撫摸下體之方式為強制猥褻行為，經被告坦承犯罪，本院以112年度原侵訴字第00號判決判處有罪確定等情，有該案判決（見本院卷第481至48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依據該判決記載之犯罪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密集接近，且犯罪手法與本案均包括徒手強行撫摸下體之強制猥褻手段，犯罪手法如出一轍，而被害人住所相近（乙女住在丙女隔壁），顯示被告犯罪具地緣關係、被害人均為被告親屬且均為兒童或少年，得徵被告習以年幼之女性親屬作為發洩性慾對象，可見本案之犯罪情節與被告經有罪判決確定之先前犯罪情節具有驚人之相似性，亦足證明乙女前揭證述內容當認屬實。
　 ⒌辯護人固主張乙女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處，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時無人在場及其正使用手機等情節均與警詢不符而不可採，然乙女於本院審理時就其遭被告摸下體之次數已證稱有等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1頁），衡諸乙女年齡僅13歲，依其年紀於審理時難免緊張，未經思索即率予回答，且距離案發時間已過3年餘，乙女就其告知本案情節之對象，因次數眾多，難免記憶發生模糊、混淆，無違常情。故其就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主要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以外的細節，或有前後所述不盡相符之情形，因尚未違背常情，自難僅憑此等微疵，即認乙女所證被害經過，全屬虛妄；況乙女已就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期間，遭被告將手伸進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殖器，及有將被告的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辦法拉出來等強制猥褻之時間、地點、方式等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均證述明確，所述情節又大致流暢，無詞不達意或答非所問等情形，辯護人亦無爭執前開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與警詢時所述有不一致之處，故辯護人所執前詞爭辯，尚難憑採。
　 ⒍乙女之母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向乙女確認遭被告性侵犯後，當下不相信，因小孩子對被告舉動態度都很好，相處也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但其就丙女遭被告性侵後與被告相處情形亦證稱：事情爆發前，被告與丙女也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頁），而被告坦認其有對丙女為前述性侵害行為並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已如上述，可見性侵害被害人遭侵害後，其對外表現之處理方式本就因人而異，不能遽以單憑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像對加害人表現出憎惡之情緒反應，即逕認無性侵害之事實；況如前所述，被告與乙女間具親屬關係，乙女及乙女父、母不願尋法律途徑懲罰被告，雙方親誼濃厚，則乙女年紀尚幼，為顧及親屬關係選擇隱忍不發，將憎惡之情緒隱藏內心，對外表現仍與被告相處良好，迄至其他親屬性侵害事件爆發，經社工主動關懷而獲得傾訴管道即委實吐露遭性侵害情節亦符合常情，故辯護人以此質疑乙女所述之真實性，顯非可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各節，均無足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為乙女叔叔，雙方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對未滿14歲之女子即乙女犯本件強制猥褻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就該犯行並無罰則規定，故仍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有同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應論以同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固規定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惟該條項但書復明文規定：「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224條之1所規定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係特別規定以被害人年齡尚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要件，故犯該罪者應毋庸再依該條規定加重處罰，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有另案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即丙女部分）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不佳；⒉為乙女之叔叔，係乙女長輩，並已成年，本應對尚處於兒童成長階段之乙女細心呵護，維護其人身安全，協助其正常成長，擁有快樂之童年，竟僅為滿足其性慾，見其同住年幼之乙女可欺，下手實施強制猥褻犯行，毫無人倫、法治觀念，並欠缺對他人身體自主權尊重，所為應予非難；⒊所為不僅使乙女童年蒙上陰影，對親人間信任蕩然無存，並致乙女日後之身心發展有嚴重負面影響，所生損害嚴重；⒋否認犯行，亦未向乙女坦認錯誤及賠償，修復其所致損害之犯後態度；⒌自述國中畢業、從事鷹架搭建、無需扶養人口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二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蔡培元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徐紫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S000-A111080B（姓名及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邱劭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50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S000-A111080B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
年陸月。
　　事　實
一、BS000-A112008B(下稱甲男，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係
    被害人BS000-A112008（下稱乙女，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
    卷）之叔叔，2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
    員關係。甲男明知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未滿14
    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於民國110年7、8月間某日，在
    乙女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之住處（地址詳卷）房間內，基於對
    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伸入乙女內褲，見乙
    女欲將其手拉出內褲，仍違反乙女之意願，徒手強行撫摸乙
    女之下體1次，對乙女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得逞。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
    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而乙女於本院審理時，
    業經傳喚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而乙女所為上開陳述，查
    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故認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
    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
    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甲男及其辯護人於本院
    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
    院卷二第77至79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
    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
    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
    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
    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並有於110年
    7、8月間居住在乙女住處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
    之犯行，辯稱：伊只有洗澡時須進入乙女房間拿衣服，並未
    撫摸乙女下體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如下：
　⒈乙女於警詢時陳稱：伊睡覺時，或伊與弟弟、被告3人一起玩
    時，被告會摸伊下面，睡覺時被告將手碰到內褲裏，玩得時
    候，被告是在短褲外摸下面等語，但於審理時改稱是在玩手
    機時摸下體，已有不符，且其就時間、次數、頻率敘述模糊
    ，警詢時稱僅記得這1次，其他次也有發生，但因時間太久
    ，就記不得等語，就是否遭侵害、侵害次數語焉不詳；且本
    案案發原因係因乙女之鄰居及胞姐均指稱遭被告性侵，被害
    人因此或為胞姐或鄰居出氣，或幻想自己被性侵，而誤認自
    己遭受性侵，又乙女所述有將遭被告性侵之事告知其母，亦
    與乙女之母到庭所述未聽聞乙女講述遭被告性侵之情節不符
    ，且乙女審理時雖有哭泣，不排除因審理壓力所致，故難以
    其單一指述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本案幾無補強證據，社工到庭證稱以無法記憶乙女之案件是
    乙女主動向社工反應，或社工詢問後乙女被動陳稱有遭被告
    性侵，對於乙女接受詢問時之情緒反應未有特殊補充，尚難
    補強乙女之指述。
　⒊乙女母親到庭證稱與被告相處在案發前後並無不同，亦無從
    補強乙女之指述。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為乙女之叔叔，其於案發時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
    ，案發時與乙女同住在花蓮縣秀林鄉住處等事實，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34頁），核與乙女於本院審理
    時證述、乙女之母BS000-A112008A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
    見警卷第21至25頁、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並有被告
    、乙女之戶籍資料、乙女之手繪現場圖、被害人代號與真實
    姓名對照表、犯罪嫌疑人真實姓名對照表、個案匯總報告附
    卷可稽(見偵卷不公開卷第97頁、第101頁、第107頁、第109
    至111頁、本院不公開卷第253頁至323頁)，故此部分事實，
    先堪認定。
　㈢被告及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
     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
     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
     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
     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
     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
     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而言。再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
     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
     ，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
     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
     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認，其待證事
     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透
     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
     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
     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
     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
     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
     ）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
     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
     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3241、338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期間，
     在住處房間內玩手機，當時有穿褲子，被告將手伸進去內
     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殖器，當時有將被告的手用
     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辦法拉出來，被告就繼續
     摸，被告摸伊下體不只1次，有時是被告於伊睡覺時摸下體
     ，地點有時在房間，有時在客廳，但在房間次數較多，感
     覺很不舒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觀諸乙女
     於本院審理時之前揭證述內容，乙女表示確定就案發時間
     為國小4至5年級，被告進入房間，將手伸進乙女之內褲撫
     摸下體，經乙女拒絕欲將被告的手拉出後，被告仍強行為
     之等情節，就案發經過、發生時間、地點、方式等關於本
     案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事實之主要情節，俱能具體描述陳明
     ，非僅空泛指證，且其於交互詰問過程，聽聞檢察官詢問
     被告對其所做之事情經過，回答遭被告用手摸下體時當場
     崩潰哭泣（見本院卷一第427頁）。依乙女在案發時年僅10
     歲，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僅13歲，非智識程度甚高或思想
     成熟之成年人，其就被告對其所為猥褻行為之具體經過、
     情形、感受等節，尚能清楚記憶及描述，並於證述遭猥褻
     之事更有哭泣落淚之情緒表現，苟非親身經歷，因此留下
     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依其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自
     無可能就上開案發經過，始終為詳實之陳述，且於本院審
     理時距離案發時已約3年，仍有如此情緒強烈反應，顯見其
     確有遭受內心難以忍受且不舒服之經歷，堪認乙女上揭證
     詞，憑信性甚高。況就乙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反應與心理狀
     態，佐以證人即本案社工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記
     得乙女向其陳述被摸這件事情時，有詢問乙女之感受，乙
     女當時說不喜歡被告，並對被告感到很厭惡，但因為當時
     被告已經搬走，所以感到很放心，而沒有害怕或緊張之情
     緒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5頁），可知乙女於本案發生後，
     向他人陳述本案情節時，有對被告有厭惡之情緒狀態，並
     因被告搬離其住所有感到放心之心理狀態，綜合其到庭證
     述時回想案發時之情緒反應，且為本案客觀性證人徐雁琦
     就乙女於陳述該等經過時所為之觀察，乙女出現憎惡被告
     之情緒反應，實與乙女之智識、年齡可能出現之反應，至
     為合理，復與其審理時所述感覺不舒服之反應相符，與一
     般遭受性侵者所可能出現之負面、憎惡加害人等情緒相當
     ，益證其所述被告所為之犯行，應可信實。
　 ⒊再依本案發覺之歷程，參酌乙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
     大姑的女兒BS000-A111043（即另案被害人楊○○〈真實姓名
     及年籍均詳卷〉，下稱丙女）亦遭被告侵犯，乙女胞姐去安
     慰丙女，丙女對伊告知：舅媽，乙女之姊好像也遭被告侵
     犯等語，後來社工到家裡拜訪，在客廳跟乙女聊天，經社
     工告知乙女被摸下體之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5頁）
     ，及證人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經學校通報乙女胞
     姐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當時負責調查乙女胞姐案件之主責
     社工，至乙女家裡拜訪時，因需一併調查家內其他兒少，
     故有詢問乙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至444頁），另佐以
     個案匯總報告111年3月1日之紀錄，記載略稱：丙女遭住在
     隔壁之被告性侵害事件通報，因丙女說出遭被告性侵害之
     事實，經堂姐丙女及其母詢問乙女胞姐（丙女堂妹）是否
     遭被告不當對待，乙女胞姐始告知有遭被告性侵害，因恐
     懼未告知父母等節（見本院彌封卷第255至257頁），足徵
     本案係因丙女遭被告性侵害案件遭通報後，經親屬詢問及
     社工調查，乙女胞姐、乙女始陸續說出遭被告性侵害之情
     ，並非毫無緣由率然提出指控；而乙女之母警詢時亦證稱
     ：伊與乙女之父討論，畢竟將被告從小養大，乙女之父把
     被告當兒子，決定不提告等語（見警卷第25頁），顯見被
     告與乙女家庭情誼深厚，致使乙女、乙女胞姐可能顧及親
     情而選擇隱忍，至丙女事件爆發後經社工關懷而願意吐露
     實情，難認乙女有刻意說謊或捏造事實之情形，況乙女及
     其父母均不提出告訴，乙女之母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
     告與伊小孩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顯見乙
     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應無仇怨或糾紛，實無從認定乙女有虛
     偽構陷被告之可能性。
　 ⒋此外，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
     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
     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
     效應。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
     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
     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
     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即無
     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其由檢察
     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祇須
     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
     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與乙女具堂姊妹關係之丙女因遭被告性侵害事件遭通報，
     而被告於該案，分別於110年7、8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胸
     部、下體，並以陰莖插入陰道抽插對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
     得逞，又於110年12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下體及試圖以手指
     插入陰道為強制性交未遂行為，另再於111年2月26日23時
     許對丙女以隔著內撫摸下體之方式為強制猥褻行為，經被
     告坦承犯罪，本院以112年度原侵訴字第00號判決判處有罪
     確定等情，有該案判決（見本院卷第481至487頁）、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依據該判決記載之犯
     罪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密集接近，且犯罪手法與本案均
     包括徒手強行撫摸下體之強制猥褻手段，犯罪手法如出一
     轍，而被害人住所相近（乙女住在丙女隔壁），顯示被告
     犯罪具地緣關係、被害人均為被告親屬且均為兒童或少年
     ，得徵被告習以年幼之女性親屬作為發洩性慾對象，可見
     本案之犯罪情節與被告經有罪判決確定之先前犯罪情節具
     有驚人之相似性，亦足證明乙女前揭證述內容當認屬實。
　 ⒌辯護人固主張乙女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處，乙女於本院審理
     時證稱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時無人在場及其正使用手機等
     情節均與警詢不符而不可採，然乙女於本院審理時就其遭
     被告摸下體之次數已證稱有等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1
     頁），衡諸乙女年齡僅13歲，依其年紀於審理時難免緊張
     ，未經思索即率予回答，且距離案發時間已過3年餘，乙女
     就其告知本案情節之對象，因次數眾多，難免記憶發生模
     糊、混淆，無違常情。故其就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主要構成
     犯罪要件事實以外的細節，或有前後所述不盡相符之情形
     ，因尚未違背常情，自難僅憑此等微疵，即認乙女所證被
     害經過，全屬虛妄；況乙女已就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
     期間，遭被告將手伸進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
     殖器，及有將被告的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
     辦法拉出來等強制猥褻之時間、地點、方式等主要犯罪構
     成要件事實均證述明確，所述情節又大致流暢，無詞不達
     意或答非所問等情形，辯護人亦無爭執前開主要犯罪構成
     要件事實與警詢時所述有不一致之處，故辯護人所執前詞
     爭辯，尚難憑採。
　 ⒍乙女之母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向乙女確認遭被告性侵犯
     後，當下不相信，因小孩子對被告舉動態度都很好，相處
     也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但其就丙女遭被告性
     侵後與被告相處情形亦證稱：事情爆發前，被告與丙女也
     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頁），而被告坦認其有對
     丙女為前述性侵害行為並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已如上述，
     可見性侵害被害人遭侵害後，其對外表現之處理方式本就
     因人而異，不能遽以單憑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像對
     加害人表現出憎惡之情緒反應，即逕認無性侵害之事實；
     況如前所述，被告與乙女間具親屬關係，乙女及乙女父、
     母不願尋法律途徑懲罰被告，雙方親誼濃厚，則乙女年紀
     尚幼，為顧及親屬關係選擇隱忍不發，將憎惡之情緒隱藏
     內心，對外表現仍與被告相處良好，迄至其他親屬性侵害
     事件爆發，經社工主動關懷而獲得傾訴管道即委實吐露遭
     性侵害情節亦符合常情，故辯護人以此質疑乙女所述之真
     實性，顯非可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各節，均無足採，故本案事證
    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
    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為乙女叔
    叔，雙方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
    被告對未滿14歲之女子即乙女犯本件強制猥褻犯行，該當家
    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就該
    犯行並無罰則規定，故仍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有同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應論以同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
    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固規定故意對兒
    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惟該條項但書復明文
    規定：「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
    定者，從其規定。」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224條之
    1所規定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係特別規定以被
    害人年齡尚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要件，故犯該罪者應毋
    庸再依該條規定加重處罰，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有另案犯妨害性自主案
    件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即丙女部分）之前案紀錄，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不佳；⒉為乙女之叔叔
    ，係乙女長輩，並已成年，本應對尚處於兒童成長階段之乙
    女細心呵護，維護其人身安全，協助其正常成長，擁有快樂
    之童年，竟僅為滿足其性慾，見其同住年幼之乙女可欺，下
    手實施強制猥褻犯行，毫無人倫、法治觀念，並欠缺對他人
    身體自主權尊重，所為應予非難；⒊所為不僅使乙女童年蒙
    上陰影，對親人間信任蕩然無存，並致乙女日後之身心發展
    有嚴重負面影響，所生損害嚴重；⒋否認犯行，亦未向乙女
    坦認錯誤及賠償，修復其所致損害之犯後態度；⒌自述國中
    畢業、從事鷹架搭建、無需扶養人口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
    （見本院卷二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蔡培元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
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
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徐紫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S000-A111080B（姓名及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邱劭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0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S000-A111080B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
一、BS000-A112008B(下稱甲男，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係被害人BS000-A112008（下稱乙女，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之叔叔，2人間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甲男明知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於民國110年7、8月間某日，在乙女位於花蓮縣秀林鄉之住處（地址詳卷）房間內，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強制猥褻之犯意，以手伸入乙女內褲，見乙女欲將其手拉出內褲，仍違反乙女之意願，徒手強行撫摸乙女之下體1次，對乙女實施強制猥褻行為得逞。
二、案經花蓮縣警察局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之辯護人爭執上開陳述之證據能力，而乙女於本院審理時，業經傳喚到庭，並接受交互詰問，而乙女所為上開陳述，查無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故認乙女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甲男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並均明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二第77至79頁），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取得及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三、至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上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自得採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並有於110年7、8月間居住在乙女住處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只有洗澡時須進入乙女房間拿衣服，並未撫摸乙女下體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如下：
　⒈乙女於警詢時陳稱：伊睡覺時，或伊與弟弟、被告3人一起玩時，被告會摸伊下面，睡覺時被告將手碰到內褲裏，玩得時候，被告是在短褲外摸下面等語，但於審理時改稱是在玩手機時摸下體，已有不符，且其就時間、次數、頻率敘述模糊，警詢時稱僅記得這1次，其他次也有發生，但因時間太久，就記不得等語，就是否遭侵害、侵害次數語焉不詳；且本案案發原因係因乙女之鄰居及胞姐均指稱遭被告性侵，被害人因此或為胞姐或鄰居出氣，或幻想自己被性侵，而誤認自己遭受性侵，又乙女所述有將遭被告性侵之事告知其母，亦與乙女之母到庭所述未聽聞乙女講述遭被告性侵之情節不符，且乙女審理時雖有哭泣，不排除因審理壓力所致，故難以其單一指述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
　⒉本案幾無補強證據，社工到庭證稱以無法記憶乙女之案件是乙女主動向社工反應，或社工詢問後乙女被動陳稱有遭被告性侵，對於乙女接受詢問時之情緒反應未有特殊補充，尚難補強乙女之指述。
　⒊乙女母親到庭證稱與被告相處在案發前後並無不同，亦無從補強乙女之指述。
　㈡本案不爭執事項：
　　被告為乙女之叔叔，其於案發時知悉乙女為未滿14歲之女子，案發時與乙女同住在花蓮縣秀林鄉住處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3至234頁），核與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乙女之母BS000-A112008A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21至25頁、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並有被告、乙女之戶籍資料、乙女之手繪現場圖、被害人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犯罪嫌疑人真實姓名對照表、個案匯總報告附卷可稽(見偵卷不公開卷第97頁、第101頁、第107頁、第109至111頁、本院不公開卷第253頁至323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㈢被告及辯護人固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之陳述本身以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陳述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再證人陳述之證言中，關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部分，屬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並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者，乃證人之親身體認，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聯性，則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241、338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993號判決要旨參照）。
　 ⒉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期間，在住處房間內玩手機，當時有穿褲子，被告將手伸進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殖器，當時有將被告的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辦法拉出來，被告就繼續摸，被告摸伊下體不只1次，有時是被告於伊睡覺時摸下體，地點有時在房間，有時在客廳，但在房間次數較多，感覺很不舒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7頁至441頁)。觀諸乙女於本院審理時之前揭證述內容，乙女表示確定就案發時間為國小4至5年級，被告進入房間，將手伸進乙女之內褲撫摸下體，經乙女拒絕欲將被告的手拉出後，被告仍強行為之等情節，就案發經過、發生時間、地點、方式等關於本案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事實之主要情節，俱能具體描述陳明，非僅空泛指證，且其於交互詰問過程，聽聞檢察官詢問被告對其所做之事情經過，回答遭被告用手摸下體時當場崩潰哭泣（見本院卷一第427頁）。依乙女在案發時年僅10歲，於本院審理中作證時僅13歲，非智識程度甚高或思想成熟之成年人，其就被告對其所為猥褻行為之具體經過、情形、感受等節，尚能清楚記憶及描述，並於證述遭猥褻之事更有哭泣落淚之情緒表現，苟非親身經歷，因此留下深刻且難以抹滅之記憶，依其年紀、心智及人生經驗，自無可能就上開案發經過，始終為詳實之陳述，且於本院審理時距離案發時已約3年，仍有如此情緒強烈反應，顯見其確有遭受內心難以忍受且不舒服之經歷，堪認乙女上揭證詞，憑信性甚高。況就乙女於案發後之情緒反應與心理狀態，佐以證人即本案社工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記得乙女向其陳述被摸這件事情時，有詢問乙女之感受，乙女當時說不喜歡被告，並對被告感到很厭惡，但因為當時被告已經搬走，所以感到很放心，而沒有害怕或緊張之情緒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5頁），可知乙女於本案發生後，向他人陳述本案情節時，有對被告有厭惡之情緒狀態，並因被告搬離其住所有感到放心之心理狀態，綜合其到庭證述時回想案發時之情緒反應，且為本案客觀性證人徐雁琦就乙女於陳述該等經過時所為之觀察，乙女出現憎惡被告之情緒反應，實與乙女之智識、年齡可能出現之反應，至為合理，復與其審理時所述感覺不舒服之反應相符，與一般遭受性侵者所可能出現之負面、憎惡加害人等情緒相當，益證其所述被告所為之犯行，應可信實。
　 ⒊再依本案發覺之歷程，參酌乙女之母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大姑的女兒BS000-A111043（即另案被害人楊○○〈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下稱丙女）亦遭被告侵犯，乙女胞姐去安慰丙女，丙女對伊告知：舅媽，乙女之姊好像也遭被告侵犯等語，後來社工到家裡拜訪，在客廳跟乙女聊天，經社工告知乙女被摸下體之事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至25頁），及證人徐雁琦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經學校通報乙女胞姐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當時負責調查乙女胞姐案件之主責社工，至乙女家裡拜訪時，因需一併調查家內其他兒少，故有詢問乙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3至444頁），另佐以個案匯總報告111年3月1日之紀錄，記載略稱：丙女遭住在隔壁之被告性侵害事件通報，因丙女說出遭被告性侵害之事實，經堂姐丙女及其母詢問乙女胞姐（丙女堂妹）是否遭被告不當對待，乙女胞姐始告知有遭被告性侵害，因恐懼未告知父母等節（見本院彌封卷第255至257頁），足徵本案係因丙女遭被告性侵害案件遭通報後，經親屬詢問及社工調查，乙女胞姐、乙女始陸續說出遭被告性侵害之情，並非毫無緣由率然提出指控；而乙女之母警詢時亦證稱：伊與乙女之父討論，畢竟將被告從小養大，乙女之父把被告當兒子，決定不提告等語（見警卷第25頁），顯見被告與乙女家庭情誼深厚，致使乙女、乙女胞姐可能顧及親情而選擇隱忍，至丙女事件爆發後經社工關懷而願意吐露實情，難認乙女有刻意說謊或捏造事實之情形，況乙女及其父母均不提出告訴，乙女之母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與伊小孩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顯見乙女與被告於案發前應無仇怨或糾紛，實無從認定乙女有虛偽構陷被告之可能性。
　 ⒋此外，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即無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其由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祇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9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與乙女具堂姊妹關係之丙女因遭被告性侵害事件遭通報，而被告於該案，分別於110年7、8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胸部、下體，並以陰莖插入陰道抽插對丙女為強制性交行為得逞，又於110年12月間對丙女強行撫摸下體及試圖以手指插入陰道為強制性交未遂行為，另再於111年2月26日23時許對丙女以隔著內撫摸下體之方式為強制猥褻行為，經被告坦承犯罪，本院以112年度原侵訴字第00號判決判處有罪確定等情，有該案判決（見本院卷第481至48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依據該判決記載之犯罪時間，與本案發生時間密集接近，且犯罪手法與本案均包括徒手強行撫摸下體之強制猥褻手段，犯罪手法如出一轍，而被害人住所相近（乙女住在丙女隔壁），顯示被告犯罪具地緣關係、被害人均為被告親屬且均為兒童或少年，得徵被告習以年幼之女性親屬作為發洩性慾對象，可見本案之犯罪情節與被告經有罪判決確定之先前犯罪情節具有驚人之相似性，亦足證明乙女前揭證述內容當認屬實。
　 ⒌辯護人固主張乙女證述有前後不一致之處，乙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時無人在場及其正使用手機等情節均與警詢不符而不可採，然乙女於本院審理時就其遭被告摸下體之次數已證稱有等多次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41頁），衡諸乙女年齡僅13歲，依其年紀於審理時難免緊張，未經思索即率予回答，且距離案發時間已過3年餘，乙女就其告知本案情節之對象，因次數眾多，難免記憶發生模糊、混淆，無違常情。故其就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主要構成犯罪要件事實以外的細節，或有前後所述不盡相符之情形，因尚未違背常情，自難僅憑此等微疵，即認乙女所證被害經過，全屬虛妄；況乙女已就於國小4年級升5年級暑假期間，遭被告將手伸進去內褲摸下體，但未將手指插入生殖器，及有將被告的手用力拉出來，但被告力氣太大，沒辦法拉出來等強制猥褻之時間、地點、方式等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均證述明確，所述情節又大致流暢，無詞不達意或答非所問等情形，辯護人亦無爭執前開主要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與警詢時所述有不一致之處，故辯護人所執前詞爭辯，尚難憑採。
　 ⒍乙女之母雖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向乙女確認遭被告性侵犯後，當下不相信，因小孩子對被告舉動態度都很好，相處也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2頁），但其就丙女遭被告性侵後與被告相處情形亦證稱：事情爆發前，被告與丙女也相處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4頁），而被告坦認其有對丙女為前述性侵害行為並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已如上述，可見性侵害被害人遭侵害後，其對外表現之處理方式本就因人而異，不能遽以單憑事後表現非如一般社會所想像對加害人表現出憎惡之情緒反應，即逕認無性侵害之事實；況如前所述，被告與乙女間具親屬關係，乙女及乙女父、母不願尋法律途徑懲罰被告，雙方親誼濃厚，則乙女年紀尚幼，為顧及親屬關係選擇隱忍不發，將憎惡之情緒隱藏內心，對外表現仍與被告相處良好，迄至其他親屬性侵害事件爆發，經社工主動關懷而獲得傾訴管道即委實吐露遭性侵害情節亦符合常情，故辯護人以此質疑乙女所述之真實性，顯非可取。
　㈣綜上所述，被告與辯護人所辯各節，均無足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為乙女叔叔，雙方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對未滿14歲之女子即乙女犯本件強制猥褻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就該犯行並無罰則規定，故仍依刑法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有同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應論以同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
　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固規定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惟該條項但書復明文規定：「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而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第224條之1所規定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係特別規定以被害人年齡尚未滿14歲為其處罰之特殊要件，故犯該罪者應毋庸再依該條規定加重處罰，附此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⒈有另案犯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即丙女部分）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不佳；⒉為乙女之叔叔，係乙女長輩，並已成年，本應對尚處於兒童成長階段之乙女細心呵護，維護其人身安全，協助其正常成長，擁有快樂之童年，竟僅為滿足其性慾，見其同住年幼之乙女可欺，下手實施強制猥褻犯行，毫無人倫、法治觀念，並欠缺對他人身體自主權尊重，所為應予非難；⒊所為不僅使乙女童年蒙上陰影，對親人間信任蕩然無存，並致乙女日後之身心發展有嚴重負面影響，所生損害嚴重；⒋否認犯行，亦未向乙女坦認錯誤及賠償，修復其所致損害之犯後態度；⒌自述國中畢業、從事鷹架搭建、無需扶養人口之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二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蔡培元
　　　　　　　　　　　　　　　　　　法　官　曹智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徐紫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